                              
附件1
2024年度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统计表
制表单位（盖章）：广元市昭化生态环境局                               制表日期：2025年1月2日
	序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全称
	行政许可实施数量（件）
	撤销许可的数量

	
	
	
	申请数量
	受理数量
	许可的数量
	不予许可的数量
	

	1
	11510700MB1E4362XP
	广元市昭化生态环境局 
	53
	53
	53
	0
	0

	
	
	
	
	
	
	
	

	合计
	53
	53
	53
	0
	0


说明：
1.“申请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许可机关收到当事人许可申请的数量。
2.“受理数量”、“许可的数量”、“不予许可的数量”、“撤销许可的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许可机关作出受理决定、许可决定、不予许可决定的数量，以及撤销许可决定的数量。
3.准予变更、延续和不予变更、延续的数量，分别计入“许可的数量”、“不予许可的数量”。







2024年度行政处罚实施情况统计表
制表单位（盖章）：广元市昭化生态环境局                                                                制表日期：2025年1月2日
	序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全称
	行政处罚实施数量（件）
	罚没金额（万元）
	备注

	
	
	
	警告、通报批评
	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暂扣许可证件
	降低资质等级
	吊销许可证件
	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责令停产停业
	责令关闭
	限制从业
	行政拘留
	其他行政处罚
	合  计（件）
	
	

	1
	11510700MB1E4362XP
	广元市昭化生态环境局 
	 0                                                   
	8
	0
	0
	0
	0
	0
	0
	0
	0
	0
	0
	8
	117.91
	

	
	
	
	
	
	
	
	
	
	
	
	
	
	
	
	
	
	

	合计
	0
	8
	0
	0
	0
	0
	0
	0
	0
	0
	0
	8
	117.91
	


说明：
1.行政处罚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数量（包括经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被撤销的行政处罚决定数量）。
2.其他行政处罚，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比如通报批评、驱逐出境等。
3.单处一个类别行政处罚的，计入相应的行政处罚类别；并处两种以上行政处罚的，算一宗行政处罚，计入最重的行政处罚类别。如“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计入“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类别；并处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罚的，计入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如“处罚款，并处其他行政处罚”，计入“罚款”类别。行政处罚类别从轻到重的顺序：（1）警告、通报批评，（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4）暂扣许可证件，（5）降低资质等级，（6）吊销许可证件，（7）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8）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9）行政拘留。
4.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能确定金额的，计入“罚没金额”；不能确定金额的，不计入“罚没金额”。
5.“罚没金额”以处罚决定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024年度行政强制实施情况统计表
制表单位（盖章）：广元市昭化生态环境局                                                               制表日期：2025年1月2日
	序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全称
	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件）
	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合计

	
	
	
	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扣押财物
	冻结存款、汇款
	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
	划拨存款、汇款
	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排除妨害、恢复原状
	代履行
	其他强制执行方式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
	11510700MB1E4362XP
	广元市昭化生态环境局 
	2
	0
	0
	0
	0
	0
	0
	0
	0
	0
	0
	2

	
	
	
	
	
	
	
	
	
	
	
	
	
	
	

	合计
	2
	0
	0
	0
	0
	0
	0
	0
	0
	0
	0
	2


说明：
1.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或者“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决定的数量。
2.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划拨存款、汇款”、“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代履行”和“其他强制执行方式”等执行完毕或者终结执行的数量。
3.其他强制执行方式，如《城乡规划法》规定的强制拆除；《煤炭法》规定的强制停产、强制消除安全隐患；《金银管理条例》规定的强制收购；《外汇管理条例》规定的回兑等。
4.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数量，时间以申请日期为准。




2024年度行政检查实施情况统计表
制表单位（盖章）：广元市昭化生态环境局                                                               制表日期：2025年1月2日
	序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全称
	行政检查总数
	非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数
	双随机检查
	专项检查
	联合检查

	1
	11510700MB1E4362XP
	广元市昭化生态环境局 
	128
	29
	99
	49
	34
	0

	
	
	
	
	
	
	
	
	

	
	
	
	
	
	
	
	
	

	合计
	128
	29
	99
	49
	34
	0


说明：
1.行政检查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开展行政检查的次数；
2.检查1个检查对象，有完整、详细的检查记录的，计为开展1次行政检查；
3.无特定检查对象的巡查、巡逻，无完整、详细检查记录，为查证违法事实而开展调查的，不计入检查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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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4年度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备案报告

备案机关：广元市昭化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_GoBack]报备机关：广元市昭化生态环境局
公示时间：2025年1月6日
公示网站：昭化区人民政府网站行政执法公示专栏（网址：http://www.cnzh.gov.cn/index.html    ）
公示和备案内容：2024年度本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行政检查等情况

附件：2024年度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实施情况统计表


报备机关（盖章）：广元市昭化生态环境局       
2025年1月2日     


（联系人：王韬           电话：18482114160 ）




附件3
2024年行政执法工作统计表
	序号
	领域
	部门
	行政执法总数（千件）
	行政许可（件）
	行政处罚（件）
	行政强制（件）
	日常检查（次）
	行政确认（件）
	行政给付（件）
	行政征收（件）
	行政征用（件）
	行政裁决（件）

	
	
	
	
	
	总数
	罚没数额（万元）
	不予
	减轻
	总数
	不予实施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执行
	总数
	非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数
	双随机检查
	专项检查
	联合检查
	
	
	
	
	

	1
	发展改革
	
	
	
	
	
	
	
	
	
	
	
	
	
	
	
	
	
	
	
	
	
	

	2
	经济和信息化
	
	
	
	
	
	
	
	
	
	
	
	
	
	
	
	
	
	
	
	
	
	

	3
	教育
	
	
	
	
	
	
	
	
	
	
	
	
	
	
	
	
	
	
	
	
	
	

	4
	科技
	
	
	
	
	
	
	
	
	
	
	
	
	
	
	
	
	
	
	
	
	
	

	5
	民族宗教
	
	
	
	
	
	
	
	
	
	
	
	
	
	
	
	
	
	
	
	
	
	

	6
	公安
	
	
	
	
	
	
	
	
	
	
	
	
	
	
	
	
	
	
	
	
	
	

	7
	民政
	
	
	
	
	
	
	
	
	
	
	
	
	
	
	
	
	
	
	
	
	
	

	8
	司法行政
	
	
	
	
	
	
	
	
	
	
	
	
	
	
	
	
	
	
	
	
	
	

	9
	财政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1
	自然资源
	
	
	
	
	
	
	
	
	
	
	
	
	
	
	
	
	
	
	
	
	
	

	12
	生态环境
	广元市昭化生态环境局
	0.191
	53
	8
	117.91
	0
	0
	2
	0
	2
	0
	128
	29
	99
	49
	34
	0
	0
	0
	0
	0
	0

	13
	城乡建设
	
	
	
	
	
	
	
	
	
	
	
	
	
	
	
	
	
	
	
	
	
	

	14
	交通运输
	
	
	
	
	
	
	
	
	
	
	
	
	
	
	
	
	
	
	
	
	
	

	15
	水利
	
	
	
	
	
	
	
	
	
	
	
	
	
	
	
	
	
	
	
	
	
	

	16
	农业农村
	
	
	
	
	
	
	
	
	
	
	
	
	
	
	
	
	
	
	
	
	
	

	17
	商务
	
	
	
	
	
	
	
	
	
	
	
	
	
	
	
	
	
	
	
	
	
	

	18
	文化旅游
	
	
	
	
	
	
	
	
	
	
	
	
	
	
	
	
	
	
	
	
	
	

	19
	卫生健康
	
	
	
	
	
	
	
	
	
	
	
	
	
	
	
	
	
	
	
	
	
	

	20
	退役军人
	
	
	
	
	
	
	
	
	
	
	
	
	
	
	
	
	
	
	
	
	
	

	21
	应急管理
	
	
	
	
	
	
	
	
	
	
	
	
	
	
	
	
	
	
	
	
	
	

	22
	市场监管
	
	
	
	
	
	
	
	
	
	
	
	
	
	
	
	
	
	
	
	
	
	

	23
	体育
	
	
	
	
	
	
	
	
	
	
	
	
	
	
	
	
	
	
	
	
	
	

	24
	国防动员
	
	
	
	
	
	
	
	
	
	
	
	
	
	
	
	
	
	
	
	
	
	

	25
	金融监管
	
	
	
	
	
	
	
	
	
	
	
	
	
	
	
	
	
	
	
	
	
	

	26
	林草
	
	
	
	
	
	
	
	
	
	
	
	
	
	
	
	
	
	
	
	
	
	

	27
	广电
	
	
	
	
	
	
	
	
	
	
	
	
	
	
	
	
	
	
	
	
	
	

	28
	医疗保障
	
	
	
	
	
	
	
	
	
	
	
	
	
	
	
	
	
	
	
	
	
	

	29
	中医药
	
	
	
	
	
	
	
	
	
	
	
	
	
	
	
	
	
	
	
	
	
	

	30
	药监
	
	
	
	
	
	
	
	
	
	
	
	
	
	
	
	
	
	
	
	
	
	

	31
	消防救援
	
	
	
	
	
	
	
	
	
	
	
	
	
	
	
	
	
	
	
	
	
	

	32
	公积金管理
	
	
	
	
	
	
	
	
	
	
	
	
	
	
	
	
	
	
	
	
	
	

	33
	统计
	
	
	
	
	
	
	
	
	
	
	
	
	
	
	
	
	
	
	
	
	
	

	34
	档案管理
	
	
	
	
	
	
	
	
	
	
	
	
	
	
	
	
	
	
	
	
	
	

	35
	新闻出版
	
	
	
	
	
	
	
	
	
	
	
	
	
	
	
	
	
	
	
	
	
	

	36
	网络信息
	
	
	
	
	
	
	
	
	
	
	
	
	
	
	
	
	
	
	
	
	
	

	37
	事业单位登记
	
	
	
	
	
	
	
	
	
	
	
	
	
	
	
	
	
	
	
	
	
	

	38
	知识产权
	
	
	
	
	
	
	
	
	
	
	
	
	
	
	
	
	
	
	
	
	
	

	39
	跨部门跨领域综合执法
	
	
	
	
	
	
	
	
	
	
	
	
	
	
	
	
	
	
	
	
	
	

	40
	其他
	
	
	
	
	
	
	
	
	
	
	
	
	
	
	
	
	
	
	
	
	
	

	合计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王韬；18482114160                     
填表说明：1.行政处罚总数＝不予处罚数＋行政处罚数：
　　　　　2.行政强制总数＝不予实施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
　　　　　3.行政检查总数＝现场检查数＋非现场检查数；
　　　　　4.行政执法总数＝行政许可数＋行政处罚数＋行政强制数＋行政检查数＋行政确认数＋行政给付数＋行政征收数＋行政征用数＋行政裁决数。








2024年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统计表
	序号
	行政执法投诉举报（件）
	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备案审查（件）
	重大行政强制案件备案审查（件）
	行政执法事项争议协调（次）
	行政执法工作通报（次）
	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卷）
	行政执法专项监督（次）
	制发行政执法监督通知书（份）
	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建议书（份）
	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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